[bookmark: _GoBack]甘肃农垦集团2025年度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耕地地力保护的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确保补贴精准、及时发放，根据《2025年甘肃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甘农农函〔2025〕3号）文件要求，结合集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金用途和支出方向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通过广泛动员、强化示范引领，积极引导集团职工自觉采取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深松整地、治理撂荒地等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提高种地养地意识，自觉提升耕地地力。支持职工群众购买化肥、农药、地膜、种子等粮食生产资料，提高粮食生产水平。
二、发放对象和补贴范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对象为拥有集团农场耕地承包权且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对于土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情况，若在流转合同（协议）中明确了补贴资金受益方，则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若未明确，则补贴资金仍由原承包方享受。对非农征（占）用的耕地、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园地林地、设施农业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的条件的耕地等不予补贴，撂荒1年以上的耕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
三、补贴标准
根据核定的种植面积和资金总额执行统一标准，所属企业不得自行制定标准。
四、发放管理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按照财政部等7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办〔2020〕37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甘肃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甘政办发〔2020〕13号)及《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甘肃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甘财农〔2023〕79号)，全部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将补贴资金发放，补贴流程为造册、公示、申报、审核、提出支付申请，上报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通过国库支付系统及时向代理银行发送补贴发放数据和资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补贴资金通过社保卡拨付至补贴对象“一卡通”账户，并向补贴对象发送免费短信通知。
五、监督管理
集团战略发展部和财务管理部要加强对各企业补贴发放工作的日常监管，定期开展抽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合规使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将对补贴管理发放工作进行抽查和绩效评价，对滞留截留、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以及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六、工作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层层压实责任，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
[bookmark: OLE_LINK3]（二）规范操作流程。各相关企业要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的要求，规范补贴造册、审核、公示、发放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加强事前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要严格落实补贴公开公示要求，及时在农场区域范围内张贴本企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方案及应当公开公示的补贴信息，公示期不得少于7天。做好公示公开台账资料的留存，定时对公示台账进行复核。
（三）强化政策宣传。各相关企业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科学合理设定绩效指标，及时总结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反映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设性意见，年度补贴工作总结、绩效报告请于2025年8月前报送集团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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